
关于2015-2016学年第二学期期末成绩上报的通知
各学院、部：
2015-2016学年第二学期期末考试将于7月4日--11日进行，本学期成绩上报工作依然采用网上录入的形式，具体要求如下：
一、上报成绩录入教师
各学院（部）于6月14日16:30前将本学期开设课程的成绩录入教师（附件3）纸质版和电子版报送到教务处。
二、上报成绩时间
1．选修课、考查课、考试课的平时成绩在期末考试以前上报纸质成绩（截图打印），成绩录入系统截止时间为7月3日；
2．考试课成绩在期末考试结束后7个工作日内上报纸质成绩，成绩录入系统截止时间为7月18日。
三、上报纸质成绩单
所有成绩上报后统一用A4纸打印，成绩单打印以后由录入教师签字、教研室主任签字，同时加盖学院（部）公章，以学院（部）为单位上报教务处，附成绩单明细（附件4）。成绩单相关留存规定，按照《教学管理规章制度》执行。
四、注意事项：
1．考试课的平时成绩，录入后不需提交，待录入期末考试成绩后提交。
2．考试课和考查课成绩单按照行政班级打印成绩。考试课的平时成绩成绩单自行制作表格打印。重修考试、选修课成绩单按照专业打印。所有成绩单均选择原始成绩打印。
联系人：王慧敏，联系电话：0452-2663471，地点：图书行政楼1308室学籍科。
特此通知。
    教务处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6月12日

